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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现代农业装备高新区招聘驾驶员公告
因工作需要，永康现代农业装备高新区面向社会公开招

聘驾驶员1名，具体公告如下：
一、招聘对象和条件：
1.基本条件：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身体健康，工作责任心

强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；2.岗位要求：男性，大专以上学历，35周
岁以下，安全驾龄5年以上，持C1以上机动车驾驶证，退伍
军人优先。
二、工资待遇：具体面议。
三、招聘程序：
1.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2022年9月25日止（工作日上午

8：30—11：30，下午2：00—5：30）
2.报名地点：永康市松石西路999号现代农业装备高新

区管委会408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0579-87278100。

3.携带材料：学历证书、驾驶证、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和复
印件各1份，一寸近期免冠彩照1张。
4.资格审查：报名时提供的有关材料必须真实、有效，凡

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，一经查实即取消聘用资格。
5.考试考核：根据报名情况确定具体考试考核方式。
6.体检：根据考试考核成绩，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对

象。由考生自行提供市级及以上医院的体检报告。
7.考察：体检结束后，对体检合格人员组织政审。
8.公示和聘用：考察结束后，对拟聘用人员予以公示，公

示期满后，公示合格人员予以签订劳动合同。
永康现代农业装备高新区管委会

2022年9月15日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高价收购出租
二 手 发 电 机 组
13588613758
厂房出租

花街西大道1318号有一

幢 1-5 层 2536㎡出租，
出路好，可做环评。联

系 ： 13506598501，

698501

厂房出租
烈桥工业区一楼、二楼各
650㎡、800㎡单层，330

国道门面房 8 间出租。
18367956072,246072
厂房出租

武义百花山2500㎡厂房
出 租 。 黄 总 ：

13868945171
套房转让

宁兴锦江华庭146㎡，5
楼西边套豪华装修。
563367，15857957777

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拟委
托具有相关资质并有同类工作经验的
专业技术服务单位，为2022年排污许
可发证登记技术核查工作提供技术服
务，现向社会公开征询报价。详情咨询
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。
报价咨询时间：2022 年 9 月 16

日-17日
联系电话：0579-89289019
地址：永康市金城路21号环保窗口
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

2022年9月16日

询价公告 招标公告
永康市乌牛山垃圾填埋场下场道路改造工程，按有关规
定向社会公开招标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工程内容：填埋场内部道路路面结构采用混凝土路
面，本工程暂时保留前半段路面，后半段道路K0+160-k0+
335.22段挖除原道路，改造道路起始端和终端分别用5m与
原道路高程顺接。
二、工程造价：286546元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：
1.要求投标人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
资质的独立法人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
工能力；

2.本工程拟派的项目经理须具有贰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
程注册建造师资格的人员担任。
四、报名时间：2022年9月16日至9月20日17时止（双
休日除外）。
五、报名地点：永康市五金北路283号（五金二期）1幢1
号门3楼。
六、联系电话：0579-87131823。
七、报名提交资料：企业介绍信和被介绍人的有效身份
证明；企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；项目负责
人注册证书复印件。报名时必须提供以上所有证件的复印
件并加盖公章。

永康市环境卫生管理处
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

2022年9月16日

序号

1

2

3

镇（街道）

西城街道

唐先镇

花街镇

村 名

童宅村

金坑下位村金坑自然村、下位自然村、里岭脚自然村。

渎溪村下时自然村、下殿自然村；颜宅村；山后胡村；金湖村龙潭里自然村；杨坑村。

未收缴水费村名单

永康市农村供水工程未收缴或
未规范收缴水费情况的通报

根据《浙江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》以及国家水利部关于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的相关规定，农村供水必须规范收缴水费。经我办核查、镇

（街道）复核，现将村级供水站未收缴或未规范收缴水费的村集体名单（正在实施供水设施改造的村暂不列入通报）进行公布，请相关村自通报发

布之日起两周内，落实好水费规范收缴工作，否则将根据《永康市城乡饮用水巩固提升三年行动方案》（永政办发〔2018〕9号）相关规定，暂停各

类政府性补助。

永康市农村饮水达标提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2022年9月15日


